
中国开发区协会会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协会会员管理，根据《中国开发区协

会章程》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开发区协会会员分为单位会员、团体会员

和个人会员。

第三条 申请成为中国开发区协会单位会员、团体会员

和个人会员的条件：

凡符合《中国开发区协会章程》规定的基本条件，能够

正当行使会员权利，愿意履行会员义务，并经政府部门批准

的各类开发区、社会团体、企业或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个人，

均可成为协会正式会员。

第四条 申请成为中国开发区协会单位会员、团体会员

的程序

1、认真阅读《中国开发区协会章程》，了解协会会员管

理办法及会员服务细则。

2、从协会网站下载或向协会秘书处索取“中国开发区协

会会员入会申请表”。

3、填写会员单位申请表(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后寄回协

会秘书处，企业会员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4、协会接到申请经协会秘书处初审后，上报协会理事

会或常务理事会审批。经过审批同意后，正式颁发统一编号



的中国开发区协会会员证书。

第五条 申请成为中国开发区协会个人会员的程序

1、认真阅读《中国开发区协会章程》，了解协会会员管

理办法及会员服务细则。

2、从协会网站下载或向协会秘书处索取“中国开发区协

会会员入会申请表”。

3、需有一名理事或两名会员推荐；

4、经协会秘书处初步审查后，报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

事会审批；

5、协会对被吸收为个人会员的申请人正式发给统一编

号的中国开发区协会会员证书。

第六条 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产生程序

1、理事：会员提出申请后，由常务理事会提出候选名

单，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

2、常务理事：协会秘书处征求会员单位意见，报会长

办公会提出候选名单，由理事会选举产生。

3、副会长：由常务理事会提出候选名单，由理事会选

举产生。

第七条 会员会议包括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议和常务

理事会议：

1、会员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遇有重大事项，

可根据情况增加召开次数。



2、理事会议：每年召开一次，遇有重大事项，可根据

情况增加召开次数。

3、常务理事会议：每年召开两次，遇有重大事项，可

根据情况增加召开次数。

第八条 会员权利与义务

（一）普通会员

权利：

1、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类会员交流活动；

2、享有协会门户网站信息发布和宣传的优先权；

3、享有免费赠阅《中国开发区》杂志的权利；

4、享有参与协会组织的培训、论坛、项目对接、投融

资、国际合作、国内外会展等各项活动的优先权；

5、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参与表决；

6、对协会重大议题、事项有知情权、话语权；

7、对协会有批评权、监督权；

8、享有协会提供的交通、食宿、项目报批等在京商务

服务；

9、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义务：

1、遵守协会章程，按时缴纳会费；

2、维护协会形象，保护协会利益；

3、执行协会的决议，协助完成协会交办的任务；



4、关注协会发展，积极向协会反馈情况，积极向协会

网站和刊物投稿；

5、配合协会秘书处建立日常联系渠道。

（二）理事单位

权利：

1、享有普通会员权利；

2、参加协会理事会议活动；

3、享有《章程》规定的议事权；

4、享有协会提供的交通、食宿、项目报批等在京商务

服务。

义务：

1、执行理事会的决定；

2、遵守协会章程，按时缴纳会费；

3、维护协会形象，保护协会利益；

4、执行协会的决议，协助完成协会交办的任务；

5、关注协会发展，积极向协会反馈情况，积极向协会

网站和刊物投稿；

6、配合协会秘书处建立日常联系渠道。

（三）常务理事

权利：

1、享有理事享有的权利；

2、参加常务理事会议活动；



3、享有《章程》规定的议事权；

4、优先享有协会提供的交通、食宿、项目报批等在京

商务服务。

义务：

1、执行常务理事会的决定；

2、遵守协会章程，按时缴纳会费；

3、维护协会形象，保护协会利益；

4、执行协会的决议，协助完成协会交办的任务；

5、支持协会发展，对协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6、配合协会秘书处建立日常联系渠道。

（四）副会长

权利：

1、享有常务理事享有的权利；

2、享有《章程》规定的议事权；

3、享有代表协会出席国内外重要活动的权利；

4、免费享有协会提供的交通、食宿、项目报批等在京

商务服务。

义务：

1、执行常务理事会的决定；

2、遵守协会章程，按时缴纳会费；

3、维护协会形象，保护协会利益；

4、执行协会的决议，协助完成协会交办的任务；



5、支持协会发展，对协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6、配合协会秘书处建立日常联系渠道。

第九条 会籍管理

1、会员入会时间以协会批复时间为准。

2、协会向会员单位颁发会员证书和会员标牌，由协会

秘书处统一制作。证书和会员牌应妥善保管，如有遗失，及

时补办。

3、协会秘书处负责建立会员档案。

4、会员单位违反《章程》规定，并给协会造成不良影

响的，由秘书处提请常务理事会、理事会表决同意后开除会

籍。

第十条 会费管理

1、会费标准：会员为 5000元，理事为 10000元，常务

理事为 30000元，副会长为 80000元。

2、缴费时间：新会员应在收到入会正式通知后 15天内

将会费交（汇）至中国开发区协会，老会员应在当年 3月底

前缴纳会费。协会秘书处收到会费后，即日出具财务收据寄

回缴费会员单位。

3、会费的使用与监管由协会秘书处负责，其使用情况

应于每年度末向常务理事会、理事会汇报。


